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衍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5819號），嗣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

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

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衍皓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處有期徒刑肆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黃衍皓於民國112年6月17日23時許，與王麓傑、吳建鴻（上

2人拘提中）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

○門市聊天時，接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瑪莎」之成年

人來電，稱陳武吉於臺中市○○區○○路○○巷00號喝酒鬧

事、大聲咆嘯並丟擲物品，黃衍皓與王麓傑、吳建鴻即前往

臺中市○○區○○巷00號旁空地，而黃衍皓與王麓傑、吳建

鴻明知眾人如一同毆打陳武吉，因場面難以控制，極可能會

波及上前阻擋之陳武吉之母蔡粧及停放在一旁之蔡粧名下車

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而造成蔡

粧受傷及系爭機車毀損，竟仍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

子，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

他人身體及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聯絡（對於傷害蔡粧及毀損

系爭機車部分僅有不確定故意），以揮拳、腳踹及持安全帽

攻擊等方式毆打陳武吉，致陳武吉受有臉部左側擦傷、右眼

紅腫、右手肘擦傷、雙腳膝蓋擦傷、右側肋骨挫傷等傷勢，

上前阻擋之蔡粧則受有頭部損傷、胸部挫傷、左前臂挫傷、

腦震盪、多處頭部挫傷等傷勢，系爭機車亦遭撞倒，致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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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之剎車把手、後視鏡及車體邊條損壞。嗣經陳武吉、蔡粧

報警，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武吉、蔡粧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被告黃衍皓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有期徒

刑3年以上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於準備

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

2人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

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

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

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

70條規定之限制，先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共犯王麓傑、吳建鴻於警詢、偵

訊時之證述情節、證人即告訴人陳武吉、蔡粧、證人蘇順

龍、王艾芬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

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4份、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25

張、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3份、車輛詳細資料

報表、系爭機車遭毀損照片4張、車損估價單附卷可稽，足

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

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及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二）被告與王麓傑、吳建鴻、不詳成年男子間，就上開犯行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與共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及毀損他人物品罪，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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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一）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109年度沙簡字第647號判

決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2000元確定，有期

徒刑部分於109年9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

察官提出上開案件判決書、刑案資料查註表及執行案件資

料表為證，核與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

是被告係於徒刑執行完畢之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

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惟本院審酌被告已執行完畢之前案

與本案罪質不同，所侵害之法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亦

有相當差別，兩者間顯無延續性或關聯性，難認被告確有

不知警惕、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而被告所為本案犯行

所生實害非鉅，如加重最低本刑，將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

形，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

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

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

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

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

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

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參照）。查刑法第150條

第1項後段之法定本刑，無論首謀或下手實施強暴者，均

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而被

告所為漠視國家禁制之規定，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固

有不該，然本案起因係告訴人陳武吉喝酒鬧事，被告始臨

時起意聚眾犯案，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

調解成立，實際賠償其等損害（詳如後述），犯後態度良

好，且本案妨害秩序之行為歷時約僅1分鐘即結束，有卷

附監視器錄影畫面可憑，對公共秩序及人民安寧之危害並

非嚴重，足認被告主觀惡性及犯罪情節均非至惡重大，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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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處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仍未免予人法律規定過

於苛酷之感覺，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爰依刑

法第59條規定對被告酌減其刑，以求罰當其罪，俾免失之

嚴苛。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有公共危險、

違反洗錢防制法之前科記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憑；（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制止告訴人陳武吉

喝酒鬧事，率爾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造

成告訴人2人身體受傷，告訴人蔡粧財產亦受損害，並對公

共秩序及公眾安寧造成一定程度之滋擾，所為實屬不該，惟

本件衝突時間亦短暫，對於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之危害尚非

嚴重，犯罪情節未至重大；（三）被告為高職畢業，目前從

事通運物流業，家中有一個小孩需其扶養照顧（見本院卷第

85頁）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四）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並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並已依約賠償新臺幣5萬元，有本

院調解筆錄、電話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147至148、183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逵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永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洪瑞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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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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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衍皓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5819號），嗣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衍皓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黃衍皓於民國112年6月17日23時許，與王麓傑、吳建鴻（上2人拘提中）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門市聊天時，接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瑪莎」之成年人來電，稱陳武吉於臺中市○○區○○路○○巷00號喝酒鬧事、大聲咆嘯並丟擲物品，黃衍皓與王麓傑、吳建鴻即前往臺中市○○區○○巷00號旁空地，而黃衍皓與王麓傑、吳建鴻明知眾人如一同毆打陳武吉，因場面難以控制，極可能會波及上前阻擋之陳武吉之母蔡粧及停放在一旁之蔡粧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而造成蔡粧受傷及系爭機車毀損，竟仍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他人身體及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聯絡（對於傷害蔡粧及毀損系爭機車部分僅有不確定故意），以揮拳、腳踹及持安全帽攻擊等方式毆打陳武吉，致陳武吉受有臉部左側擦傷、右眼紅腫、右手肘擦傷、雙腳膝蓋擦傷、右側肋骨挫傷等傷勢，上前阻擋之蔡粧則受有頭部損傷、胸部挫傷、左前臂挫傷、腦震盪、多處頭部挫傷等傷勢，系爭機車亦遭撞倒，致該機車之剎車把手、後視鏡及車體邊條損壞。嗣經陳武吉、蔡粧報警，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武吉、蔡粧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被告黃衍皓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上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於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2人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先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共犯王麓傑、吳建鴻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情節、證人即告訴人陳武吉、蔡粧、證人蘇順龍、王艾芬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4份、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25張、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3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系爭機車遭毀損照片4張、車損估價單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二）被告與王麓傑、吳建鴻、不詳成年男子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與共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及毀損他人物品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一）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109年度沙簡字第64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2000元確定，有期徒刑部分於109年9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提出上開案件判決書、刑案資料查註表及執行案件資料表為證，核與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是被告係於徒刑執行完畢之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惟本院審酌被告已執行完畢之前案與本案罪質不同，所侵害之法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亦有相當差別，兩者間顯無延續性或關聯性，難認被告確有不知警惕、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而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所生實害非鉅，如加重最低本刑，將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參照）。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本刑，無論首謀或下手實施強暴者，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而被告所為漠視國家禁制之規定，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固有不該，然本案起因係告訴人陳武吉喝酒鬧事，被告始臨時起意聚眾犯案，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實際賠償其等損害（詳如後述），犯後態度良好，且本案妨害秩序之行為歷時約僅1分鐘即結束，有卷附監視器錄影畫面可憑，對公共秩序及人民安寧之危害並非嚴重，足認被告主觀惡性及犯罪情節均非至惡重大，縱量處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仍未免予人法律規定過於苛酷之感覺，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對被告酌減其刑，以求罰當其罪，俾免失之嚴苛。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有公共危險、違反洗錢防制法之前科記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制止告訴人陳武吉喝酒鬧事，率爾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造成告訴人2人身體受傷，告訴人蔡粧財產亦受損害，並對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造成一定程度之滋擾，所為實屬不該，惟本件衝突時間亦短暫，對於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之危害尚非嚴重，犯罪情節未至重大；（三）被告為高職畢業，目前從事通運物流業，家中有一個小孩需其扶養照顧（見本院卷第85頁）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四）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並已依約賠償新臺幣5萬元，有本院調解筆錄、電話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147至148、1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逵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永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洪瑞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衍皓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5819號），嗣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
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
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衍皓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處有期徒刑肆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黃衍皓於民國112年6月17日23時許，與王麓傑、吳建鴻（上
    2人拘提中）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門市
    聊天時，接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瑪莎」之成年人來電
    ，稱陳武吉於臺中市○○區○○路○○巷00號喝酒鬧事、大聲咆嘯
    並丟擲物品，黃衍皓與王麓傑、吳建鴻即前往臺中市○○區○○
    巷00號旁空地，而黃衍皓與王麓傑、吳建鴻明知眾人如一同
    毆打陳武吉，因場面難以控制，極可能會波及上前阻擋之陳
    武吉之母蔡粧及停放在一旁之蔡粧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而造成蔡粧受傷及系爭機車
    毀損，竟仍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在公
    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他人身體及毀損他
    人物品之犯意聯絡（對於傷害蔡粧及毀損系爭機車部分僅有
    不確定故意），以揮拳、腳踹及持安全帽攻擊等方式毆打陳
    武吉，致陳武吉受有臉部左側擦傷、右眼紅腫、右手肘擦傷
    、雙腳膝蓋擦傷、右側肋骨挫傷等傷勢，上前阻擋之蔡粧則
    受有頭部損傷、胸部挫傷、左前臂挫傷、腦震盪、多處頭部
    挫傷等傷勢，系爭機車亦遭撞倒，致該機車之剎車把手、後
    視鏡及車體邊條損壞。嗣經陳武吉、蔡粧報警，始查悉上情
    。
二、案經陳武吉、蔡粧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被告黃衍皓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有期徒
    刑3年以上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於準備
    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
    2人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
    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
    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
    、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
    條規定之限制，先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共犯王麓傑、吳建鴻於警詢、偵
    訊時之證述情節、證人即告訴人陳武吉、蔡粧、證人蘇順龍
    、王艾芬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
    、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4份、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25張、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3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系爭機車遭毀損照片4張、車損估價單附卷可稽，足認被
    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
      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及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二）被告與王麓傑、吳建鴻、不詳成年男子間，就上開犯行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與共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及毀損他人物品罪，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一）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109年度沙簡字第647號判
      決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2000元確定，有期
      徒刑部分於109年9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
      察官提出上開案件判決書、刑案資料查註表及執行案件資
      料表為證，核與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
      是被告係於徒刑執行完畢之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
      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惟本院審酌被告已執行完畢之前案
      與本案罪質不同，所侵害之法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亦
      有相當差別，兩者間顯無延續性或關聯性，難認被告確有
      不知警惕、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而被告所為本案犯行
      所生實害非鉅，如加重最低本刑，將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
      形，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
      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
      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
      ，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
      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
      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參照）。查刑法第150條第1項
      後段之法定本刑，無論首謀或下手實施強暴者，均為「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而被告所
      為漠視國家禁制之規定，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固有不
      該，然本案起因係告訴人陳武吉喝酒鬧事，被告始臨時起
      意聚眾犯案，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調解
      成立，實際賠償其等損害（詳如後述），犯後態度良好，
      且本案妨害秩序之行為歷時約僅1分鐘即結束，有卷附監
      視器錄影畫面可憑，對公共秩序及人民安寧之危害並非嚴
      重，足認被告主觀惡性及犯罪情節均非至惡重大，縱量處
      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仍未免予人法律規定過於苛
      酷之感覺，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爰依刑法第
      59條規定對被告酌減其刑，以求罰當其罪，俾免失之嚴苛
      。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有公共危險、
    違反洗錢防制法之前科記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憑；（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制止告訴人陳武吉
    喝酒鬧事，率爾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造
    成告訴人2人身體受傷，告訴人蔡粧財產亦受損害，並對公
    共秩序及公眾安寧造成一定程度之滋擾，所為實屬不該，惟
    本件衝突時間亦短暫，對於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之危害尚非
    嚴重，犯罪情節未至重大；（三）被告為高職畢業，目前從
    事通運物流業，家中有一個小孩需其扶養照顧（見本院卷第
    85頁）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四）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並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並已依約賠償新臺幣5萬元，有本
    院調解筆錄、電話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147至148、183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逵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永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洪瑞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3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衍皓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5819號），嗣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黃衍皓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黃衍皓於民國112年6月17日23時許，與王麓傑、吳建鴻（上2人拘提中）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門市聊天時，接獲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瑪莎」之成年人來電，稱陳武吉於臺中市○○區○○路○○巷00號喝酒鬧事、大聲咆嘯並丟擲物品，黃衍皓與王麓傑、吳建鴻即前往臺中市○○區○○巷00號旁空地，而黃衍皓與王麓傑、吳建鴻明知眾人如一同毆打陳武吉，因場面難以控制，極可能會波及上前阻擋之陳武吉之母蔡粧及停放在一旁之蔡粧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而造成蔡粧受傷及系爭機車毀損，竟仍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他人身體及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聯絡（對於傷害蔡粧及毀損系爭機車部分僅有不確定故意），以揮拳、腳踹及持安全帽攻擊等方式毆打陳武吉，致陳武吉受有臉部左側擦傷、右眼紅腫、右手肘擦傷、雙腳膝蓋擦傷、右側肋骨挫傷等傷勢，上前阻擋之蔡粧則受有頭部損傷、胸部挫傷、左前臂挫傷、腦震盪、多處頭部挫傷等傷勢，系爭機車亦遭撞倒，致該機車之剎車把手、後視鏡及車體邊條損壞。嗣經陳武吉、蔡粧報警，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武吉、蔡粧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被告黃衍皓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上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於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2人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先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共犯王麓傑、吳建鴻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情節、證人即告訴人陳武吉、蔡粧、證人蘇順龍、王艾芬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4份、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25張、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3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系爭機車遭毀損照片4張、車損估價單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部分：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二）被告與王麓傑、吳建鴻、不詳成年男子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與共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傷害罪及毀損他人物品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一）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109年度沙簡字第64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2000元確定，有期徒刑部分於109年9月1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提出上開案件判決書、刑案資料查註表及執行案件資料表為證，核與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是被告係於徒刑執行完畢之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惟本院審酌被告已執行完畢之前案與本案罪質不同，所侵害之法益、對社會之危害程度，亦有相當差別，兩者間顯無延續性或關聯性，難認被告確有不知警惕、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而被告所為本案犯行所生實害非鉅，如加重最低本刑，將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參照）。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本刑，無論首謀或下手實施強暴者，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而被告所為漠視國家禁制之規定，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固有不該，然本案起因係告訴人陳武吉喝酒鬧事，被告始臨時起意聚眾犯案，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實際賠償其等損害（詳如後述），犯後態度良好，且本案妨害秩序之行為歷時約僅1分鐘即結束，有卷附監視器錄影畫面可憑，對公共秩序及人民安寧之危害並非嚴重，足認被告主觀惡性及犯罪情節均非至惡重大，縱量處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仍未免予人法律規定過於苛酷之感覺，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對被告酌減其刑，以求罰當其罪，俾免失之嚴苛。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一）被告有公共危險、違反洗錢防制法之前科記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制止告訴人陳武吉喝酒鬧事，率爾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造成告訴人2人身體受傷，告訴人蔡粧財產亦受損害，並對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造成一定程度之滋擾，所為實屬不該，惟本件衝突時間亦短暫，對於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之危害尚非嚴重，犯罪情節未至重大；（三）被告為高職畢業，目前從事通運物流業，家中有一個小孩需其扶養照顧（見本院卷第85頁）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四）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調解成立，並已依約賠償新臺幣5萬元，有本院調解筆錄、電話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147至148、1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逵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永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洪瑞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